
一一家家之之言言

风电 、 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具有间歇性 、
不稳定性等特点 ，随着大规模 、高比例新能源
电力接入电网 ，将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带
来巨大挑战。

对此，近期国家发改委和地方政府陆续出台
相关政策， 要求新能源项目配套建设或购买储
能、抽水蓄能等调峰能力。 但新型储能与抽水蓄
能项目在技术路线和经济性等方面仍存在优化
空间，新能源企业大面积、大规模增加此类项目

投资将提高投资成本， 特别是在新能源已进入平
价上网的时代，可供开发的优质风、光资源越来越
稀缺的大环境下， 新能源企业经营发展将承受一
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提升新能源行业的投资信
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绿电交易机制的建立实施， 将有效提升新能
源企业的经营收益， 对冲其投资或购买调峰能力
等成本偏高的经营风险， 有利于新能源行业可持
续发展。

绿电的绿色环境价值属性认
证管理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绿电
从生产到交易、核销的过程，需要
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体系来维护
其绿色环境价值的一致性。 在《绿

色电力交易试点工作方案》 发布
前， 电力用户通常以购买绿证的
方式来满足自身绿色环境价值的
需求，而绿电交易市场建立后，电
力市场交易品种进一步丰富 ，绿

电实现销售渠道多元化。
此外，绿电交易与绿证交易两

个市场同步运行，将有利于充分发
挥各自的作用，确保新能源发电绿
色环境价值得到有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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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绿电电交交易易将将有有力力助助推推新新能能源源快快速速发发展展
■■张张志志武武

当前，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制定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路线图， 直接使用绿电等清洁能
源可从用能源头有效减排， 在彰显企业环保责
任的同时，有效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

国家发改委批复的 《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
作方案》从顶层设计上建立了绿电交易机制，体

现了绿电的商品价值与环境价值。电力用户通过
双边交易从新能源企业购买绿电，既满足了生产
用能需求， 又能获得可追溯的绿色环境价值权
益。 而且，绿电交易既帮助用能企业拓宽减排路
径，又起到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作用，还凸显了
新能源的绿色环境价值属性。

随着碳达峰 、 碳中和目标逐
步实施， 我国能源结构将发生巨
大变化。 因此，要积极探索绿电、
绿证与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衔接 ，
倡导电力用户使用可追溯、 可评
估、可认证的绿电产品，即从用能
源头帮助电力用户实现减排 ，对

电力用户消费的绿电在碳排放核
查时进行减免， 从而鼓励各行各
业使用绿电， 形成良性的绿色能
源消费循环经济体系。

如前所述， 绿电交易市场的建
立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国电力
市场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将促进用

户侧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调整，实现源
网荷储与多能互补协调统一发展，进
一步提升电力系统的综合调节能力，
助力新能源行业快速、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 执行董事 、
副总经理）

绿电、绿证可与碳交易市场逐步衔接

行行业业前前沿沿

储储能能产产业业政政策策要要做做到到连连贯贯融融合合
■■夏夏清清 武武丹丹琛琛 陈陈雨雨果果

与绿证交易同步运行维护绿色环境价值的一致性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指引下，我国已明确将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到 2030 年，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预计将达 12 亿千瓦以上，并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逐步成为我国电力系统的
主力电源。 因此，全国电力市场规则设计也需向促进新能源消纳的方向转型优化。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家发改委试点开展绿电交易的有关指导意见，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
组织建立的绿电交易市场机制，既丰富了电力市场交易品种，又向社会传递出新能源发电绿色环境的价值信号，极大提升了能源企业与社会资本持续投资新能源
产业的信心，助推我国新能源科学发展。

将有效提升新能源企业收益

拓宽终端用户减排路径、优化能源结构

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和构建以新能源
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之一， 是通
过储能解决电力供需时间与空间上的极度
不平衡。新能源出力具有波动性等特点，要
在保证电网可靠、经济的前提下，实现更高
比例、更大规模新能源并网消纳，需要促进
储能或调峰资源协调发展， 这有赖于政策
的有效实施与市场机制的完善。

储能产业政策密集出台

7 月 15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
指导意见 》，明确了加快推进储能产业发
展的原则和目标 ，提出到 2025 年新型储
能装机规模达 3000 万千瓦以上 ，接近当
前装机规模的 10 倍 ，极大提振了行业信
心 ；7 月 29 日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关于
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将进
一步拉大峰谷电价差 ， 建立健全尖峰电
价 、季节性电价等机制 ，为储能设施商业
价值的实现提供空间 ，目前已有广东 、江
苏等 8 个地区响应 ， 如广东最大峰谷电
价差将达 1.1735 元/度 ；8 月 10 日 ，国家
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关于鼓励可
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
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 》，鼓励新能源发电
企业通过自建或购买的方式配置储能或
调峰能力。

同时，电力现货市场已在首批 8 个试
点地区深入推进， 全部启动结算试运行，

第二批 6 个试点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为
储能设施实现商业价值提供了机制平台。

相关政策密集出台， 体现了国家大力
发展储能产业的决心，但同时，各项政策、
机制之间有效协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成
为储能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有效性低

新型电力系统要逐步实现可再生能
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 2020 年底，我国并
网风电装机容量达 28153 万千瓦，同比增
长 34.6%； 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达
25343 万千瓦，同比增长 24.1%。 新能源的
快速增长增加了电力系统消纳难度。 在此
背景下， 为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减少弃风、弃光，有效促进新能源消纳，国
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发布了 《关于鼓励
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
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 规定新能源发
电企业通过自建、合建或购买服务等方式
配置储能或调峰资源后，由电网企业予以
并网，要求挂钩比例达功率的 15%（4 小时
以上）， 挂钩比例达 20%以上的新能源项
目优先并网。

《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
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调
动了新能源发电企业配置储能或调峰资
源的积极性，并向储能产业释放出利好信
号 ，也为电网调度保障供给安全 、消纳新
能源提供了更多空间，但政策的有效性值

得商榷：
加重了新能源发电企业的负担。 在尚

未建立容量电价补偿机制的情况下， 要求
4 小时的储能能力， 显著提高了新能源发
电企业配置储能设施或调峰资源的固定成
本，且该成本缺少回收途径。 单个新能源发
电企业配置的储能或调峰设施规模较小，
在运营过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应， 将出现
运营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

按照与单个新能源发电企业并网功
率挂钩的方式配置储能或调峰能力 ，缺
乏对全网的统筹优化 ， 效率较低 。 事实
上 ， 不同新能源发电企业的出力曲线因
地域分布 、能源类型而异 ，其波动性可在
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 。 全网对新能源发
电出力聚合后所需的储能或调峰资源 ，
远小于单个新能源发电企业所需储能或
调峰资源的简单叠加 ， 因此后者的储能
或调峰资源配置规模将远大于前者 ，降
低了投资的经济性。

分散配置储能或调峰资源将增加电网
调度成本和难度。 电网调度需与多个分散
的储能或调峰设施分别建立调度通信通
道、开展安装和调试等工作，物资和人力成
本较高； 需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多个分散设
施的调度，实际操作复杂、难度大；并网规
模较小的新能源发电企业按照挂钩比例配
置的储能或调峰设施， 可能尚未达到电网
调度门槛，储能的运行不能与系统配合，只
能简单就地削峰填谷。

储能设施充放电量安排与新能源发电
企业实际利益密切相关， 电网调度在峰谷

电价机制下对储能设施进行调度， 除考虑
电网安全等因素外，还需兼顾公平性，实际
操作难度较大。 这一政策本质是管制微观
投资行为，无形中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

“分时电价新政”引导储能配置更有效

相比之下，《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
机制的通知》比《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
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
通知》更有效，尽管采用了政府直接定价的
方式，但不是微观管制，而是价格引导，向
市场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通过峰谷电价、尖峰电价等价格信号，
激励市场成员自发配置储能或调峰资源，
将是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新能源发电
企业可根据价格信号， 将储能或调峰设施
与原有发电出力整合， 形成新的出力曲线
参与竞价。 综合考虑投资、运营成本，在有
利润的情况下， 新能源发电企业将自发配
置储能或调峰设施。

同时，在价格信号引导和利益驱动下，
第三方将自发建设大型储能或调峰设施，
并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充放电获利。 在这种
方式下，市场成员由经济利益驱动，自发实
现了分散和集中相互协同的储能设施配置
方案，保障了新能源企业的利益，降低了电
网调度成本和难度， 发挥了储能设施的规
模效应， 提高了集中与分散储能或调峰资
源配置的有效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在信息不对称的

情况下 ， 由政府定价配置资源的效率远
低于市场方式 ： 峰平谷电价对应的时段
不固定 ， 将随着不同时段供需平衡的情
况应时而变 ； 各时段的价格没有体现供
需双方的意愿。

事实上，只有电力现货市场才能精细
刻画每一时段的电能价值。 日前市场分时
的价格信号能够激励储能、 需求侧响应、
调峰资源交易 ，同时 ，激励电化学储能平
抑新能源发电短时间尺度的波动性；实时
市场的尖峰电价能够激励储能套利行为
和需求侧动态响应；调频市场的价格信号
能够激励储能以更快速的方式确保电力
在更细的时间尺度内供需平衡，这将有效
解决高比例新能源电力系统惯性下降的
问题。 由此可见，电力现货市场能够通过
不同类型、更细时间尺度的价格信号引导
储能、调峰资源优化配置。

《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
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 》
《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 》
和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均是国家有关部门
出台的政策与市场机制。 或许是电力现货
市场不尽如人意，只能依靠计划手段配置
资源，但政策应充分协同，以提升有效性。
此外 ，还应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 ，对储
能等新型市场主体参与交易进行深入研
究，才能推动储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夏清、 武丹琛供职于清华大学能源
互联网智库研究中心；陈雨果供职于清华
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本文仅代表个人
观点。 ）


